康寧學校財團法人康寧大學
餐飲管理學系學生學分抵免辦法

105年12月29日 課程規劃委員會修正通過

第一條  依據
    康寧大學餐飲管理學系（以下簡稱本系）依據《康寧大學餐飲管理學系課程規劃委員會設置要點》與《康寧大學學生抵免學分辦法》，訂定《康寧大學餐飲管理學系學生學分抵免辦法》（以下簡稱本要點），作為本系課程規劃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審查學生學分抵免事宜之依據。
第二條  學生抵免審查依據
    《康寧大學學生抵免學分辦法》為本會審查學生抵免學分之依據。

第三條  學生抵免學分審查
依據《康寧大學學生抵免學分辦法》第八條與《康寧大學餐飲管理學系課程規劃委員會設置要點》第二條規定，本會為學生學分抵免審查之專責單位。
第四條  學士班學生抵免審查標準
依據《康寧大學學生抵免學分辦法》第五條第三項「科目名稱、內容不同而性質相同者」，由本會依據專業自主和學術自由原則決議認定。

《康寧大學學生抵免學分辦法》第七條第一項所訂「校外學習成就」，本會認定標準如下：
1、 入學前或在學期間從事與課程相同或相近之「工作成就」，包括：
1. 曾任職餐飲相關工作之時數超過320個小時以上者得提出申請，依比例折抵實習學分；

2. 其它符合抵免實習要求並能提出相關佐證之「工作成就」經歷。

2、 入學前或在學期間從事與課程相同或相近之「教育訓練」，包括：
1. 取得餐飲相關研習教育訓練時數超過40個小時；

2. 取得考選部或勞動部頒發之乙級證照；

3. 取得教育部認列之相關證照每1張折抵20個小時；

4. 其它符合抵免實習要求並能提出相關佐證之「教育訓練」經歷。

3、 入學前或在學期間從事與課程相同或相近之「研究發展」，包括：
1. 曾提出科技部大專學生研究計畫申請；

2. 曾提出申請國內外公私立單位之計畫補助或獎勵；
3. 曾參與本系教師相關計畫、活動或系務執行工作；

4. 其它符合抵免實習要求並能提出相關佐證之「研究發展」經歷。

    《康寧大學學生抵免學分辦法》第七條第二項所訂「抵免學分申請」，本會認定標準如下：

1、 參與肄業學校主辦之「校外教育訓練」，包括：

1. 曾於肄業學校舉辦之餐飲相關「校外教育訓練」時數每18個小時，得抵1個學分，時數未滿者不計入； 
2. 曾參與肄業學校舉辦之餐飲相關「海外教育訓練」時數每18個小時，得抵1個學分，時數未滿者不計入；

3. 其它符合抵免課程要求並能提出相關佐證之「校外教育訓練」經歷。

2、 參與肄業學校主辦之「研究發展」，包括：
1. 曾於肄業學校主辦之學術研討會發表一篇專業論文第一作者或通訊作者，可申請抵免一門相關專業科目之學分；

2. 曾於肄業學校主辦之學術研討會上臺口頭發表一篇專業論文，可申請抵免至多二門相關專業科目之學分；

3. 曾於肄業學校主辦之學術刊物發表一篇專業論文，可申請抵免二門相關專業科目之學分；

4. 曾參與一項肄業學校相關計畫執行且績效卓著，可申請抵免一門相關專業科目之學分；
5. 曾參與一項肄業學校創業競賽並獲得補助或獎勵，可申請抵免一門相關專業科目之學分；

6. 曾與肄業學校教師共同申請專利，可申請抵免一門相關專業科目之學分；
7. 曾以肄業學校名義參與全國性廚藝、學術或創業競賽，可申請抵免一門相關專業科目之學分；

8. 曾以肄業學校名義參與國際性廚藝、學術或創業競賽，可申請抵免二門相關專業科目之學分；

9. 曾至肄業學校合作之國際學校進修，可申請抵免相關專業科目之學分；

10. 其它符合抵免課程要求並能提出相關佐證之「研究發展」經歷，至多可申請抵免一門相關專業科目之學分。

第五條  生效

本要點經本會決議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